
2017年国家三金评审所需材料汇总表

	类别
	国家奖学金(9月25日 )
	国家励志奖学金（10月18日）
	国家助学金（10月20日）
	备注

	学生

个人
	《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纸质打印版2份）；
个人荣誉证书复印件1份；

《综合素质排名表》和《学生个人成绩单》（纸质版各1份）；
身份证复印件与建行资助银行卡复印件1份；
电子生活照片、电子自我介绍
	1、《国家励志奖学金审批表》（纸制打印版2份）；

2、《综合素质排名表》和《学生个人成绩单》（纸质版1份）；

3、《南昌工学院贫困学生档案审批登记表》复印件（每人1份）；

4、身份证复印件与建行资助银行卡复印件1份；
	1、《南昌工学院国家助学金审批表》（纸制版2份）；
2、《南昌工学院贫困学生档案审批登记表》复印件（每人1份）；

3、身份证复印件与建行资助银行卡复印件1份
	上交辅导员

	班级

辅导员
	1、辅导员将上述材料交学院评审领导小组
	1、《国家励志奖学金落选说明》（每班2份）；

2、《南昌工学院国家三金评审决议》（纸质版）（每班2份）；

3、《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纸制版1份和电子版）；

4、学生上交的材料
	1、《国家助学金落选说明》（每班2份）

2、《南昌工学院国家三金评审决议》（纸质版）（每班2份）；

3、《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汇总表》（纸制版1份和电子版）；

4、学生上交的材料
	上交二级学院

	二级

学院
	二级学院根据指标，评审推荐报学生资助中心

将学生上交材料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审情况报告（纸质版2份）；

2、国家励志奖学金落选说明汇总（按班级序号排列）；

3、《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奖学生初审名单表》（纸制版2份和电子版）；

4、班级上交材料
	1、（二级学院）国家助学金评审情况报告（纸质版）；

2、国家助学金落选说明汇总（按班级序号排列）；

3、《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金申请汇总表》（纸制版2份和电子版）；

4、班级上交材料

5、《工作推进登记表》（电子版）
	上交校资助中心


注明：上交材料顺序统一
